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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十四）永康市人民检察院（32名）
王宪锋 吕景俊 姚志勇 吕刚伟 周立波 李岳林 李双标
应骏啸 应沪晨 金剑锋 张子成 吕胜利 胡志元 程在望
徐美丹 朱红敏 黄 箭 吴红武 胡国财 程修虎 黄雷广
颜继欧 谢芳胤 罗 焕 朱明达 王 倩 王笑珍 胡 敏
胡丽笑 吕 赛 吕慧慧 邵晓林
（十五）浦江县人民检察院（2名）
邵晓东 张欢欢
（十六）武义县人民检察院（17名）
陈世河 何朝辉 涂立中 徐天梅 鲍叶宏 马切明 吕 昌
傅慧莉 邓 蕾 傅 红 金 丽 胡 桢 陆卸美 潘政勇
朱巨伟 严小燕 李勇霞
（十七）磐安县人民检察院（14名）
曹九利 陈群力 朱志文 胡彩中 陈李华 葛邦周 袁正平
施希江 周允怡 周从来 曹连仙 潘永江 张妮娜 施巧云
（十八）舟山市人民检察院（31名）
周招社 王良军 虞英波 王 彬 任建兴 侯学钧 童薇霞
钱海舟 吕保春 王宇航 王 静 谢敏贤 孙晓远 陆 瑾
李文义 林技科 米 卿 林 森 柳 涛 虞丹阳 郑雄华
金 丹 庄科科 李施思 许华军 孙松儿 王 睿 王旭洲
张 嫔 徐玲玲 虞丁力
（十九）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检察院（20名）
乐志盛 张曙光 应福明 乐红兵 王功跃 钱汗飞 陈 俊
徐敏敏 金盛盛 严益平 丁 雄 刘明东 陈 燕 金 莹
夏海滨 姚海华 陈 雷 邵 莹 余曙波 陆一仲
（二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22名）
王旭征 袁伟定 陈炳灵 陈 舟 刘碧波 谢 杰 王志勇

胡 胜 周 超 缪朝晖 方 娜 林艳芸 王 琤 李 婷
陈雪平 严增辉 翟 毅 戴静达 应华珍 厉 杰 张汉明
顾蔚彬
（二十一）岱山县人民检察院（14名）
卢宏辉 叶惠国 杨 飞 毛 华 钟时洪 王志俊 王伟忠
毛卓俊 舟 波 沈小波 沈波腾 张迪佩 严向前 姚宏武
（二十二）嵊泗县人民检察院（14名）
寿利根 陆 伟 徐湘滨 刘永忠 周芝燕 朱承保 张秀尧
何宏凯 金红波 李 凯 俞科挺 夏晶晶 施 桃 潘颖莹
（二十三）丽水市人民检察院（34名）
过孟超 徐荷生 赵 平 陈华平 周科庆 鲍福平 尚文勇
孙旭伟 张丽平 王军明 黄金钟 周 翔 潘 骏 翁慧琳
刘燕燕 胡天玉 佘晓君 余 萍 王潭金 何雅丽 汪 兴
王 奕 陈殷新 张 镇 叶雅萍 邱银娟 刘国富 管雪伟
王 胜 曾 健 瞿承健 叶永杰 周宏伟 金 剑
（二十四）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25名）
王小刚 卢建华 王韵俊 林宏伟 朱 乐 傅金霞 汤 湧
李国平 李 俊 王欲晓 张方彪 钟时剑 徐志和 林 颖
陈杨素 王金炜 曾丽波 叶 军 封 开 陈跃勇 王苗红
夏美君 邹安当 王 峰 郑茂芬
（二十五）龙泉市人民检察院（17名）
葛朝华 吴孝龙 季土元 吴新宇 熊旭红 徐松有 杨 宇
蔡锦伟 郑洪真 施志民 王贯省 赵丽萍 吴宝霖 徐科敏
林 晶 季志锋 谭海军
（二十六）青田县人民检察院（19名）
阙建平 潘铭军 王 隽 季冠道 刘 波 吴民高 倪捷敏
季勇军 郭晓毅 王苏军 周海青 吴科鹏 范益民 刘开宇

叶灵军 杨东民 赖伟珍 朱小雷 李鹏坚
（二十七）云和县人民检察院（12名）
蔡建彧 胡 煜 刘金树 马俊杰 叶汝健 练和云 雷华君
叶云道 雷丽梅 吴宏君 徐 会 林飞红
（二十八）庆元县人民检察院（13名）
张晓峰 吴 珍 吴理广 陈锦峰 沈光友 吴安龙 吴金松
林高培 傅施展 林春明 甘秋霖 吴巧玲 周 宇
（二十九）缙云县人民检察院（17名）
谢云生 李国华 马晓峰 徐志辉 陈缙华 丁伟珍 张军方
张天鹏 洪等良 陆新革 李 阳 章晓珍 麻耀明 田育坤
虞 英 周 岚 胡海霞
（三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13名）
叶珍华 丁慧敏 张桂旺 吴征峰 叶 波 徐 斌 朱 频
朱伟强 雷秀萍 吴伟胜 陈 芳 吴松燕 杨晓青
（三十一）松阳县人民检察院（13名）
吴剑锋 鲍海清 曹莉芳 刘增夷 曾伟明 林 伟 黄晓莲
叶有忠 廖晨莺 叶文忠 周连伟 林 杰 叶连春
（三十二）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3名）
夏逸敏 陈曙民 雷献美 叶森林 王根法 潘 胜 梅梦林
吴东升 梅 景 李 辉 陈文娟 杨旭松 张慧艳

公示时间为2016年11月22日至2016年11月24日。如需
反映情况，可在公示期内向浙江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反
映。联系方式为：0571-87052447、0571-87052451（遴选委员会
秘书处）。 浙江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2016年11月22日

（上接5版）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2日

孙敏：本院受理原告沈益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1004民初104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付原告沈益货款人民币23487元。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人民币112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7日内先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7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林超群、林宏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被告解放林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04 民初 3641 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林超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71272.85元、截止2016年4月
30日的利息37737.12元、滞纳金15337.04元，并支付
原告自2016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
计算的利息、滞纳金、费用；被告林宏良、解放林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林宏良、解放林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林超群追偿。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5320元，由被告林超群负
担，被告林宏良、解放林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
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467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潘喜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1004民初
364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28896.66元、截止2016年4月30
日的利息3525.4元、滞纳金3043.26元，并支付自2016
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
用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
息、费用。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6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340元，由
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
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9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张陈喜、周顺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1004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
陈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29657.2元、截止2016年5月30日的利息8111.07元、滞
纳金2627.18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费用；被告周
顺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周顺来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陈喜追偿。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人民币1460元，由被告张陈喜负担，被告周顺

来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
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
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1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杨亭亭、杨卫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被告杨勇为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1004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被告杨亭亭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
民币24152.89元、截止2016年5月30日的利息7102.65
元、滞纳金1059.12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5月31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
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费用；
被告杨卫国、杨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杨卫国、杨勇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亭亭追
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61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人民币1260元，由被告
杨亭亭负担，被告杨卫国、杨勇负连带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
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61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应玲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及被告王海红、陈丽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1004民初36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44612.1元、
截止2016年4月30日的利息7446.5元、滞纳金5919.36
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
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费用；被告王海红、陈丽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海红、陈丽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你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1900元，由你负担，被告王海红、陈丽负连带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
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125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周建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及被告徐国平、黄卫星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1004民初2438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
元、截至2016年4月8日的利息、罚息2760.21元及自
2016年4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
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并支付
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3000元；被告徐国平、黄
卫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徐国平、黄卫
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你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人民币2100元，由你负担，被告徐国平、黄卫星
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
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
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45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周仙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你及管通兵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04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97520.45元、截至2016年3月
1日的利息18082.65元、滞纳金13401.73元，并支付原
告自2016年3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
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的利息、滞纳金；被告管通兵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管通兵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你追
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474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5390
元，由你负担，被告管通兵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7日内先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74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3322号

吴金华、张凤英：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吴金华、张凤英、杨帆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04 民初 332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吴金
华、张凤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借款人民
币 160 万元及截至 2016 年 5 月 12 日的利息人民币
73338.86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5 月 13 日起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
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并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人民币38000元。二、如未按期付款，原
告就被告吴金华、张凤英以共同所有坐落于台州市
椒 江 区 蓝 庭 花 园 8 幢 101 室【台 房 权 证 椒 字 第
1302069 号、椒国用 2013 第 006473 号台房权证椒字
第 13020751 号、椒国用 2013 第 006474 号】折价或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三、
被告杨帆对第一项判决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
件受理费198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20510
元，由被告吴金华、张凤英负担，并以抵押物变价所
得的款项优先清偿，被告杨帆负连带责任。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365号

盛心福、朱赛娇：本院受理原告浙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盛心福、朱赛娇、
朱仙云、陈国明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1004民初43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
告盛心福、朱赛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
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及截至2016年5月30
日的利息3141.57元，并支付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被告朱仙云、陈国明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50元，公告费用
650元，合计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盛心福、朱赛娇负
担，被告朱仙云、陈国明负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2700在提
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535号

洪明保：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洪明保、阮孟明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04民初453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洪明保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38142.88元以及截止
到 2016 年 6 月 1 日止的利息 3091.31 元、滞纳金
10867.83元，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信用卡领用合约以
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自2016年6月2日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日止；被告阮孟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洪明保追偿。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0
元，公告费用650元（原告已经垫付），合计人民币1760
元，由被告洪明保承担，被告阮孟明负连带责任。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110在提
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555号

肖光辉：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黄昌建、肖光辉、张珠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1004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黄
昌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款本金82500.02元、截
止2016年5月1日利息5442.72元、滞纳金13644.78元、
其他费用12817.56元，并支付自2016年4月2日起至实
际偿还日止的按合约约定的利息、滞纳金；被告肖光
辉、张珠芳对黄昌建的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5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240元，由被告黄昌
建负担，被告肖光辉、张珠芳亦负连带责任。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2590
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
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809号

唐卫东：本院受理原告潘仙顺为与被告唐卫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1004民初4809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唐卫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潘仙顺货款人民币120000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2016年6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700元，公告费用650元（已由原告支付）合计人
民币3350元，由被告唐卫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2700在提交上
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
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916号

戴苏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戴苏芳、李森德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1004民初491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戴
苏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人民币19231.96元、
利息 2483.23 元、滞纳金 1877.3 元，合计人民币金额
23592.49元并支付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
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
滞纳金及相关费用；被告李森德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李森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戴
苏芳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040元，
由被告戴苏芳负担，被告李森德负连带责任。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
5350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
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921号

孙德华：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孙德安、孙德华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1004民初492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孙德安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人民币 49820.99 元、利息
6823.75 元、滞 纳 金 6616.07 元 ，合 计 人 民 币 金 额
63260.81元及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
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及相关费用；被告孙德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孙德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孙德安
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3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2040元，
由被告孙德安负担，被告孙德华负连带责任。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
1390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
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931号

张燕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燕贞、朱建军为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1004 民初 4931 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张燕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
支本金人民币 97758.2 元、利息 10958.46 元、滞纳金
8742.96 元，合计人民币金额 117459.62 元并支付自
2016年5月3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
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及相关费
用；被告朱建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朱建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燕贞追偿。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6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3300元，由被
告张燕贞负担，被告朱建军负连带责任。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2590在
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
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5178号

徐相松、王慧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徐相松、王慧芳、泮金亦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04 民初 5178 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徐相松、王慧芳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元及截至2016年6月17日
的利息、罚息合计3226.476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
1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和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罚息；被告泮金亦对上述
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90元，
由被告徐相松、王慧芳负担，被告泮金亦负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